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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

深圳市易联技术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315 号 
 

深圳市易联技术有限公司：  

你公司持有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未

名医药”）25,204,000 股，占总股本比例为 3.82%。2022 年 7月

30 日，你公司通过未名医药披露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以下

简称“报告书”）称，你公司于 7月 28日与未名医药股东绍兴金

晖越商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绍兴金晖”）、陈

侃、嘉悦（上海）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悦上海”）、王东

虎、吕莹莹及嘉联一号私募基金管理人深圳嘉联私募证券投资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委托方”）签署《授权委托书》或

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委托协议”）。委托方将其合计持

有的未名医药 66,953,732 股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给你公司

行使，委托期限为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 36 个月。委托协议生效

后，你公司合计控制未名医药 92,157,732 股对应的表决权，占

总股本比例为 13.97%，你公司成为未名医药控股股东，未名医

药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刘祥。6名委托方中，绍兴金晖、陈侃、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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悦上海、王东虎所持未名医药股份已全部质押。未名医药持股比

例第一大的股东高宝林于 7 月 25 日出具《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

控制权的承诺函》，承诺自承诺函出具之日 36个月内，不以任何

形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及财务顾问认真核查并

对以下事项作出说明： 

1、根据报告书，本次权益变动为你公司接收未名医药其他

股东的表决权委托，不涉及股权交割或资金交付。请说明本次委

托表决权的具体目的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，并对照《上市公司收

购管理办法（2020年修正）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自查并逐项说明，

自上述表决权委托生效之日起，你公司与委托方是否构成一致行

动关系，如是，请说明一致行动关系的期限及后续安排，如否，

请提供充分、客观证明材料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2、请结合表决权委托及持股比例等情况，说明上市公司实

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及依据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根据报告书，你公司控股股东曲水格立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曲水格立”）的原控股股东深圳通用互联网产业发展有限

公司于 2022 年 6 月与深圳天安生物产业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天安生物”）和岳家霖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将曲

水格立 99.90%和 0.01%的股份分别转让给天安生物和岳家霖。你

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22年 6月和 2022年 7月分别变更为刘萌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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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祥。请补充披露天安生物从事的主要业务、最近三年具体财务

数据、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，以及对未名医药控制权稳

定性和经营稳定性的影响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8月 9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

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 年 8 月 2 日 

 

 
 
 

 


